
	报价单

	事项
	类别
	报价(元/kwh)

	火电
	尖
	在基准电价基础上，±***

	
	峰
	在基准电价基础上，±***

	
	平
	在基准电价基础上，±***

	
	谷
	在基准电价基础上，±***

	绿电
	多年期
省间绿电
	
	绿电配额
	**%

	其他
说明
	（如报价人有其他情形需说明的，在此填写）


报价人承诺：
①中选后，签约单位须按报价文件相应配额保障绿电供应，否则须对相应价差进行补偿；
②服务期限内：若基准电价上涨时，火电交易单价不变；若基准电价下降时，火电交易单价须同时同价传导调整。

报价单位：                             报价时间：

联系人：                                联系电话：

报价须知：
一、用电人情况
鑫源集团旗下鑫源汽车、鑫源摩托、鑫源农机等子公司2026年-2028年用电需求，合计年用电约0.5亿kwh（尖/峰/平/谷比例约为：2.6/37.9/41/18.5），因此中选后，须由中标人与各公司分别签订合同。
二、资格要求：
1、报价人须为在中国境内依法成立1年及以上的企业法人。
2、提供营业执照及市内售电公司公示结果公告，复印件加盖报价人公章。
3、提供《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及《授权委托书》，原件加盖报价人公章。
4、提供信用报告（“信用中国”CREDITCHINA.GOV.CN下载，加盖公章），不得被列为“严重失信主体名单”或“经营异常”。
5、须提供1个签约用户合同年用电量不少于4000万度。
6、报价人不得有下列三种情形之一： 实缴注册资本为零；社保缴纳人数为零；无生产经营场所。报价人须提供含但不限于以下内容的有效相关证明材料：
· 实缴注册资本证明资料：提供验资报告或者备注有投资款的银行缴款回单或半年内资产负债表（审核实收资本科目）或在报价截止时间前30天内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下截的《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中股东及出资信息有实缴资本等证明资料。
· 员工社保缴纳凭证：提供报价截止时间前三个月内任意一月的在职员工参保证明材料（提供社保机构出具的参保缴费证明或其它有效证明资料）。
· 生产经营场所证明文件资料：提供报价人为承租人的房屋租赁合同或产权人为报价人的房产证明或其他相关证明的有效资料。
三、报价文件要求：
1、报价文件资料不限于以下内容：报价人资格文件，报价相关表格、价格方案文件等。
2、报价内容：详见附件单。
3、价格要求：火电上限价格：尖电：0.87281元/kwh，峰电0.72059元/kwh，平电0.43718元/kwh，谷电0.16551元/kwh，绿电上限价格0.41元/kwh；报价人根据综合价格计算标准自行进行测算，因报价不全造成的风险损失自行负责；报价人须对提供绿电配额及绿电差额补偿进行承诺书，否则视为无效报价处理。
4、综合价格计算标准：综合价格＝火电综合单价*（1-绿电配额占比）+绿电单价*绿电配额占比（测算时暂以25年为准）
5、确定中标方后，中标方在1周内支付履约保证金10万，在绑定当年绿电和火电交易成功后退还乙方。
[bookmark: _GoBack]6、报价截止时间：2025年10月29日上午10点；
7、投标文件递交地点：鑫源汽车有限公司，涪陵新区鑫源大道111号，联系人：胡玲映，联系电话18996733963.
